
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
權利回復條例修正草案說明

報告人 鄭英弘司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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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緣由

完整保障被害者或其家屬權利

確保受領人原有之社福資格不受影響

落實轉型正義精神

✔

✔

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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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重點

賠償金或返還財產之請
求權、受領財產及給付，
皆不得扣押、讓與、抵
銷或供擔保，但自願供
擔保者不在此限
（§17-1、§23）

賠償金不計入社會救助

法之家庭總收入及家庭

財產計算（§23）

保障受領人確實獲得
政府給付

受領人可維持原有
社福身分

兼顧財產處分自由


